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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为推进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协同发展提供理论

借鉴。方法：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2021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与居民

养老责任认知之间的内在关系。结论：相较于偶尔使用互联网的居民，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更倾向于将

养老责任交由子女负责，而那些频繁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更倾向于将养老责任交由三方共同负责。讨论：

互联网的普及使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由政府/子女/老人三方共同负责的养

老责任认知正在逐渐成为普遍共识，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构建并完善精准养老服务体系以满足我国居民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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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senior 
care industry and senior care by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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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enior care responsibilities. Method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resi-
dents’ perceptions of old-age responsibility was studied by analyzing data from the 2021 China 
Integrated Social Survey through unordered multicategorical logistic regression. Conclusion: Com-
pared with residents who use the Internet occasionally, those who do not use the Internet are more 
likely to le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old-age care to their children, while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frequently are more likely to le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old-age care to all three parties. Discus-
sion: The popular use of the Internet has influenced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elderly care re-
sponsibi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perception of elderly care responsibility as a tripartite re-
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children/old people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general consensus. 
Therefo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crease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soci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nd build and improve the precise elderly care ser-
vice system to meet the personalized elderly care service needs of the resi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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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积极应对老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经

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在未来，人口老龄化将不再是一个仅仅涉及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而是会上升到集

体和社会的层面，并且这将从一个单一的人口学问题转变为一个多学科交织的复杂领域。根据党的二十

大报告内容来看，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

改善孤寡老人的服务，以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这份报告彰显出党和国家对我国人

口老龄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现实关怀，也为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供了指导方针。 
谁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这个问题回归本质就是谁来提供养老资源。换言之，也就是谁来承担养

老责任。“养老责任”指的是社会规范要求特定个人或组织对于特定养老对象提供养老支持的义务和职

责，并对未履行之事需要承担相应后果[1]。弄清楚养老责任的主体是破解人口老龄化加剧所带来的养老

保障压力困局的基础和关键，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是：首先要了解我国居民对于养老责任主体的理解和

认知。养老责任认知是指人们基于客观信息和主观认同所形成的对老年人应该由谁提供养老资源这一根

本性问题的观点、态度和判断[2]。对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研究有利于厘清代际之间各方主体在养老中对

于自身角色的主观定位和分析我国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因素，为我国进一步设计与人口老龄化相关

政策和制度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全面完善与人口发展形势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提供一定的

理论支撑，同时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照护缺口”与“床位闲置”之间的困境。 
以 2022 年 12 月为统计截止时间，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1 份《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得，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有 10.67 亿人之多，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率也上升至 75.6%。

其中，城市地区的网民规模为 7.59 亿人，占网民总数的 71.1%；而农村地区的网民规模则为 3.08 亿人，

占网民总数的 28.9%。从年龄层面来分析，截至 2022 年 12 月，50 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从去年 12 月的

26.8%上升到 30.8%。此外，在互联网使用者中，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经达到 1.5 亿，占总

体的 14.3%。由此可见互联网正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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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丰富并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在悄然间对人们的微观认知产生着影

响。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剖析了基于互联网发展衍生而来的大数据思维对改变人类认知的作用机理[3]。
也有学者通过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公众认知能力的影响以及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4]。
还有相关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会对居民的社会信任[5]、幸福感[6]、价值观念[7]、职业认知[8]和群体身

份认同[9]产生影响。孟愈飞等人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我国城乡居民的养老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

也从技术角度解析了养老观念的变化[10]。因此，本文立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加重的现实基础和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导向，旨在研究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之间的关系。 

2. 文献综述 

关于养老责任，国外研究中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应该在实现养老目标方面承担更

多责任，通过支付社会保障税、进行私人储蓄、参与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方式来进一步达成[11]。政府

的角色则是负责监管，确保养老保障体系的正常运作。另一种观点则着重强调养老问题的公共性质[12]，
主张政府应当负起更多的公共责任，提供高水平的养老支付待遇，尽管这可能对政府的财政造成前所未

有的压力[13]。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养老责任的探讨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养老责任主体，二是养老责任认知。 
关于养老责任主体，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由政府承担、由老人自己承担、由子女承担以及三方责任

共担这四种。凌文豪等人(2022)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依旧是我国承担养老责任的重要主体之一，且

从长远来看，老年人对政府养老责任的认知将日益增强[14]。孙敏(2017)认为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家庭伦

理的世俗化以及代际关系的离散化使得“养儿防老”这一社会基础在家庭内部逐渐瓦解。而这种现象迫

使低龄老年人重新审视其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并通过选择“自主养老”等新模式来应对自身的养老困

境[15]。安瑞霞(2018)通过研究发现降低期望是生活在农村里的老年人应对当前子女养老传统不再的无奈

之举，相反他们对依靠自己和社会来为自己提供养老的观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这也使得传统的“养

儿防老”观念进一步弱化[16]。丁志宏等人(2021)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独生子女父母还是多子女父母，他

们对子女在养老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认同比例虽然依旧较高，但是他们的养老责任认知已经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17]。同时，年龄较大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和个人分担养老责任，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

独生子女父母则更倾向于让子女承担养老责任。侯慧丽(2023)发现“80 后”和“90 后”的年轻一代更愿

意支持家庭养老的观念，即认为子女应对家中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和经济支持，并期望其他同住的家庭

成员分担养老责任，这反映出他们支持家庭共同分担养老责任的观念[18]。白维军等人(2020)认为应该通

过家庭支持政策来促进、维护和增强家庭养老责任，创造适合家庭养老生根发芽的政策环境[19]。同时，

应从教育、经济、人力资源、就业、技术等方面构建一个支持性的家庭养老政策体系，以提高家庭养老

能力来缓解社会化养老的不足。陆杰华等人(2019)发现传统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的主流观念，但呈现出减

弱的趋势，与此同时养老责任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20]。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年代成长的人群中，养老

责任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老一辈经历了社会变革和与子女分居的现实，开始接受非子女养老的方式；

而年轻一代则普遍视赡养父母为应尽的孝道。廖卫东等人(2020)认为子女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是过去普遍

的观念，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家庭结构的演变，居民逐渐认识到单一依赖子女养老的不可持续

性[21]。在当前养老资源不足的背景下，居民对养老责任的认知正在朝着多元化承担主体的方向发展，这

代表了养老观念的转变。 
关于养老责任认知的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探究影响它的关

键因素。但这块的研究相对也较少。既有研究多以城市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农村老年人等不同的视角

或研究对象切入，倚重于微观调研资料。通过收集和分析来自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可以更加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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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研究养老责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通

过考察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可以了解不同个体对养老责任的认知差异。同时，关注

家庭特征，如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等，可以揭示家庭在养老责任认知中的作用和影响。再者，了解社会

特征，如社会参与等，可以阐释社会因素对养老责任认知中的作用和影响。 
从个体特征来看，安瑞霞(2018)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对其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16]。其研究

结果表明：在年龄方面，特别是 8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更依赖子女承担养老责任；在性别方面，相比女性

老年群体，男性老年群体更不依赖于子女；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随着学历的提升，老年人更不对子女为

自己养老抱有期待，而是愿意把希望寄托于政府、个人、配偶和三方；在经济收入方面，个人收入高的

老年人由于生活富余，对子女的依赖度较低，从而不倾向于选择子女承担养老的主要责任，而经济收入

低的老年人更依赖于子女，同时，收入高的老年人更认为政府和三方应该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这表明

收入高的老年人具有更强的社会养老意识。张波(2018)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2013)来研

究中国人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趋势，并探讨影响养老责任认知的微观因素[22]。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

龄增长，人们更倾向于认可老人自己和政府承担养老的责任，而年龄较小者更认同子女和三方应该负责

照顾老人。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逐渐意识到子女生活压力大、居住空间有限等现实情况，因此他们认为

老年人自己和政府提供的养老资源是最安全的保障。在性别方面，女性更倾向于认同三方负责，而男性

更认可子女负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接受更高教育程度的人更认同政府和三方负责，而较少认同由子

女来承担养老的责任。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了解国家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有

可能是这批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相对容易通过多渠道接受到现代社会化养老方式信息的传播，从而降

低了他们对于传统的由子女承担养老责任观念的认同度。龚志文(2020)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认知

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在同一指标中，由于养老责任类型的多样，不同的老年人本身对于养老责任的认知

就有很大差异；在同一变量中，测量指标的不同给养老责任的认知带来的影响也是会有差异性的[23]。文

化程度、身体状况和退休前职业等变量在某些特定模型中对四种责任认知都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

经济状况等个人变量则只会选择性地影响部分责任认知。 
从家庭特征来看，孟洁(2016)基于 CGSS2013 样本数据，旨在分析子女结构对农民养老责任主体认知

的影响[24]。研究结果表明，在有子女的农民中，随着子女数量增加，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子女作为养老的

主体，同时也增加了选择老人自己作为养老主体的倾向。廖卫东等人(2020)通过对 CGSS2015 独生子女家

庭数据的分析，按年龄组分样本，研究了影响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微观因素[21]。结果发现，家庭经济水

平是影响老年人群体养老责任认知的显著因素之一。丁志宏等人(2021)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父母的

婚姻状况和家庭人口数对其养老责任认知有显著影响[17]。当独生子女父母处于相同条件下，有配偶比没

有配偶更倾向于认同养老责任由子女承担。研究还发现，当独生子女家庭同居成员数越多，独生子女父

母更加认同由子女负责养老。此外，独生子女的性别对其父母的养老责任认知并无显著影响。 
从社会特征来看，徐宏(2019)研究发现频繁参与社交娱乐活动的人更认同自己负责养老，而参与频率

较低的人则更倾向于支持子女或政府负责的养老观念；同时，对政府提供给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满意

度越高的人则越倾向于认同家庭或个人承担养老责任的观念，而不满意政府提供的生活保障的群体则更

认同政府应该承担养老责任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基本保障措施无法满足基本需求，需要进一步

的政府支持[25]。凌文豪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老年人自身主观对社会公平的判断会显著影响他们个人

对于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的认知，具体而言，那些认为社会不公平的老年人更加认同政府应该承担对老年

人的养老责任[14]。自认为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的老年人同样也更加认同政府应该承担对老年人的养老责

任，与此同时，参与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对政府承担养老责任的认知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综合来看，国内外对养老责任的相关研究已经日益丰富，学者们广泛研究了养老责任、养老责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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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养老责任认知等方面，涵盖了整体分析和特定群体分析，为相关理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对

于养老责任承担主体，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包括政府、子女、老年人自己以及三方共同这四大主体。

尽管在这方面观点已经达成一致，但影响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因素仍需深入研究。虽然已有一些研究关

注到此问题，但仍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探索更多的相关因素。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互联网与居民养老责任认

知之间的联系，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

使用与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以丰富相关理论研

究。通过此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互联网与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养老责任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结合既有的研究和理论，互联网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居民的微观认知，尤其显著影响着我国城乡

居民的养老意愿[26]。居民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责任认知是高度相关的，因此推测互联网对居民养老意愿的

影响路径同样适用于其对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由此提出如下假设：是否使用互联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且互联网使用的频率会显著影响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是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的 2021 年份数据。这是该数据库截至目前公开

的最新年度数据，其中共收集了 8148 个样本，涉及抽样调查的区域覆盖了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CGSS
数据库是中国首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全面的且连续进行的社会调查项目，它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全方

位、系统性地阐释和分析，揭示中国社会变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制度、结构、

行为、态度等各个层次发展方向和趋势；揭示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相对地位、角色和观念的变化，描

述和分析中国社会阶层和社会各群体的实际状况。该数据库数据质量较高，信度和效度较可靠，适用于

本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在剔除无效和空白数据后得到 6548 个有效样本。 

3.3. 变量处理 

3.3.1. 因变量 
本研究将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作为因变量，根据 2021 年 CGSS 问卷中“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

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来衡量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情况。其中，问题回答选项中的“主要由政府

负责”对应的是养老责任认知中的政府负责，“主要由子女负责”对应的是养老责任认知中的子女负责，

“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对应的是养老责任认知中的老人自己负责，“政府/老人/子女责任均摊”则对应

的是三方共同负责。 

3.3.2.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根据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这

一问题中的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回答情况来衡量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为满足研究需求，将回答选

项中的“很少使用”和“有时使用”归类为“有时使用”，将“经常使用”和“非常频繁使用”归类为

“经常使用”，最终确定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的编码为：从不使用为 1，有时使用为 2，经常使用为 3。
此外，根据调查问卷中的“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这一问题中上网的回答

情况来生成虚拟变量，从而替换核心自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已有理论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将控制变量划分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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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特征方面，选取了受访者的实际年龄、性别、已经接受的教育程度、当前的婚姻状况和去年的个人

年收入等因素。在家庭特征方面，选取了儿子数、女儿数和家庭自评经济状况。在社会特征方面，选取

了社会保险和投票参与等因素。变量编码情况详见表 1。 
 
Table 1. Meaning of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 of values 
表 1. 变量含义及赋值 

变量名 变量定义与取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养老责任认知 1 = 政府负责；2 = 子女负责；3 = 老人自

己负责；4 = 政府/子女/老人三方负责均摊 
2.584 0.986 1 4 

互联网使用 1 = 从不；2 = 有时；3 = 经常 2.299 0.878 1 3 

空闲从事互联网 1 = 是；2 = 否 1.309 0.462 1 2 

年龄 连续变量 51.395 16.982 17 98 

性别 1 = 男；2 = 女 1.536 0.499 1 2 

受教育程度 1 = 小学及以下学历；2 = 初中学历； 
3 = 高中学历；4 等于大专及以上学历 

2.248 1.112 1 4 

婚姻状况 1 = 未婚；2 = 已婚；3 = 离异及丧偶 1.989 0.515 1 3 

个人年收入(对数) 连续变量 8.139 4.184 0 16.1174 

儿子数 连续变量 0.909 0.814 0 11 

女儿数 连续变量 0.775 0.922 0 11 

家庭自评经济状况 1 = 低于平均水平；2 = 平均水平； 
3 = 高于平均水平 

1.673 0.622 1 3 

基本医疗保险 1 = 参加；2 = 未参加 1.057 0.232 1 2 

基本养老保险 1 = 参加；2 = 未参加 1.258 0.437 1 2 

商业医疗保险 1 = 参加；2 = 未参加 1.858 0.349 1 2 

商业养老保险 1 = 参加；2 = 未参加 1.926 0.262 1 2 

投票参与 1 = 参与；2 = 未参与 1.487 0.5 1 2 

3.4.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养老责任认知为一个四分类变量，这四个类别是无序的。为验证互联网使用对

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中不同类别的影响，研究采用了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因变量

有两类以上且类别之间没有内在顺序关系的情况。它可以用来研究自变量 x 在影响因变量 y 发生概率及

其强度方面的作用。这种方法的一般代数表达式为： 

0ln kj
i ii

J

P
x

P
α β

=

 
= + 

 
∑                                    (1) 

其中，将第 J 个类别设定为参照组，那么 jP 的含义就是因变量为第 j 类的概率， JP 的含义就是因变量为

第 J (j ≠ J)类的概率。 
本研究的居民养老责任认知分析模型中 y = 1 表示“主要由政府负责”，y = 3 表示“主要由老人自

己负责”，y = 4 表示“由三方共同分摊”，参照组为 y = 2 即“主要由子女负责”。由此，该模型可以

对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进行分析，具体如下式：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48


何周斌 

 

DOI: 10.12677/orf.2023.134348 3456 运筹与模糊学 
 

1
1 10

2

ln k
i ii

P x
P

α β
=

 
= + 

 
∑                                  (2) 

3
2 20

2

ln k
i ii

P x
P

α β
=

 
= + 

 
∑                                  (3) 

4
3 30

2

ln k
i ii

P x
P

α β
=

 
= + 

 
∑                                  (4) 

其中， 1 2 3 4 1P P P P+ + + = ，用 P1、P2、P3、P4 分别表示由政府、子女、老人自己、和三方共同负责的概

率。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养老责任认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正如表 2 所示，通过对 6548 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析，关于养老责任认知，倾向于子女负责的人数占总

体样本的 55.28%，而倾向于政府负责、老人自己负责和政府/子女/老人三方共同负责分别占总体的 7.61%、

8.23%和 28.88%，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依旧是由子女负责，其在居民群体之间的认可

度最高，并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主流。紧随其后的是倾向于政府/子女/老人三方共同负责，表明了

三方共担养老责任的模式已经从观念上逐渐被我国居民所接纳，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化养老方式正在悄无

声息地打破我国居民的传统养老观念，更多的人愿意从观念上甚至是行动上去接受社会化的养老服务。

关于互联网使用情况，从总体来看，倾向于由子女负责和三方责任均摊的比例仍然很高，其中较为明显

的是经常使用互联网的居民相较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前者对于政府/子女/老人三方责任均摊的认可度

远远高于后者，但前者相较于后者对子女负责的认可度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互联网的使用影

响着我国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居民开始接纳三方共担养老责任的观念。 
 
Table 2. Impact of relevant variables under different responsible parties (%) 
表 2. 不同责任主体下相关变量的影响情况(%) 

主要变量 政府负责 子女负责 老人自己负责 三方负责 

养老责任认知  7.61 55.28 8.23 28.88 

互联网使用 

不使用 11.89 56.6 11.29 20.23 

有时使用 7.62 58.43 10.12 23.83 

常使用 5.53 53.89 6.3 34.28 

空闲从事互联网 
是 5.77 54.73 6.79 32.71 

否 11.71 56.52 11.46 20.31 

性别 
男 7.86 57.29 8.36 26.49 

女 7.38 53.55 8.12 30.9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9.53 61.32 9.9 19.25 

初中 7.55 58.47 8.6 25.38 

高中 7.65 51.79 9.31 31.26 

大专及以上 4.43 43.75 3.89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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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婚姻状况 

未婚 5.19 52.87 3.2 38.74 

已婚 7.32 55.73 9.04 27.92 

离异及丧偶 11.91 55.35 9.03 23.71 

家庭经济自评状况 

低于平均水平 9.19 56.87 7.63 26.31 

平均水平 6.43 55.58 8.03 29.96 

高于平均水平 6.95 45.7 12.43 34.92 

投票参与 
参与 7.99 57.69 8.46 25.86 

未参与 7.21 52.76 7.99 32.05 

样本总量  N = 6548 

4.2. 养老责任认知的模型回归分析 

详见表 3，子女负责是模型设定的参照组，本文将着重分析互联网使用这个核心自变量对居民养老

责任认知的影响。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实验组为老人自己负责时，在受访者中从不上网的

居民群体比偶尔使用互联网的居民群体更倾向于选择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养老的概率是 71.5%，即互联

网使用频率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居民对由老人自己负责养老观念认同的概率。不使用互联网显著的影响居

民倾向于子女养老的概率，而经常使用互联网则对居民倾向于选择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养老表现不显著。

当实验组为政府负责时，是否使用互联网对受访者选择政府负责养老的影响均不显著。当实验组为三方

共同负责时，从不上网的受访者倾向于三方共同负责的概率是偶尔上网者的 83.3%，即不使用互联网的

居民更倾向选择由子女负责养老，这主要是由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对外的信息接受面相对较窄且渠道

相对单一，从而更认同传统由子女负责养老的观念；与偶尔上网者相比，经常上网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

三方共同负责的可能性是偶尔上网者的 1.281 倍，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对居民选择三方共同负责的概

率有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相较于有时使用互联网的被访者，不使用互联网的被访者更有可能选择由子女负责养老，

而常使用互联网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选择多方共同负责的养老方式。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显著减少了

被访者选择子女负责养老的概率，同时显著促进了被访者选择三方共同负责养老的概率。从控制变量的

情况来看，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也受到个人特征、社会特征、家庭特征中自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 
 
Table 3. Model a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for perceptions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表 3. 模型 a 养老责任认知 logistic 回归结果 

主要变量 政府负责/ 
子女负责 

老人自己负责/ 
子女负责 

三方共同负责/ 
子女负责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互联网使用 
(有时使用) 

不使用 
−0.061 0.941 −0.335 (**) 0.715 −0.183 (*) 0.833 

0.16  0.149  0.109  

经常使用 
0.091 1.096 0.002 1.002 0.248 (***) 1.281 

0.157  0.142  0.096  

年龄 连续变量 
0.074 (***) 1.077 0.072 (***) 1.075 0.031 (***) 1.031 

0.005  0.005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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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性别 
(女) 男 

−0.227 (**) 0.797 −0.265 (***) 0.767 −0.391 (***) 0.676 

0.103  0.1  0.062  

婚姻 
(离异及丧偶) 

未婚 
0.527 (**) 1.694 0.371 1.449 0.474 (***) 1.606 

0.223  0.256  0.139  

已婚 
0.12 1.128 0.558 (***) 1.748 0.2 (**) 1.221 

0.135  0.145  0.098  

受教育程度 
(初中) 

小学及以下 
−0.262 (**) 0.769 −0.19 0.827 −0.412 (***) 0.662 

0.129  0.124  0.086  

高中 
0.269 (*) 1.309 0.248 (*) 1.282 0.314 (***) 1.368 

0.15  0.141  0.089  

大专及以上 
0.481 (***) 1.618 0.07 1.072 0.975 (***) 2.65 

0.188  0.19  0.095  

个人年收入 连续变量 
0.026 (*) 1.027 0.028 (**) 1.028 0.008 1.008 

0.014  0.014  0.008  

儿子数 连续变量 
−0.29 (***) 0.748 −0.303 (***) 0.738 −0.167 (***) 0.846 

0.07  0.069  0.046  

女儿数 连续变量 
−0.295 (***) 0.744 −0.198 (***) 0.82 −0.112 (***) 0.894 

0.062  0.057  0.038  

家庭经济状况 
(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0.339 (***) 1.403 −0.08 0.923 0.055 1.057 

0.105  0.104  0.064  

高于平均水平 
0.01 1.01 0.417 (***) 1.518 0.068 1.07 

0.197  0.161  0.109  

医疗保险 
(没有) 有 

−0.248 0.781 −0.241 0.786 0.015 1.015 

0.2  0.207  0.135  

养老保险 
(没有) 有 

−0.058 0.943 0.142 1.153 0.12 1.127 

0.124  0.127  0.074  

商业医疗保险 
(没有) 有 

0.083 1.087 0.068 1.071 0.18 (*) 1.197 

0.202  0.192  0.099  

商业养老保险 
(没有) 有 

0.08 1.083 0.011 1.011 0.069 1.072 

0.248  0.238  0.128  

投票 
(未参与) 参与 

−0.236 (**) 0.79 −0.335 (***) 0.715 −0.222 (***) 0.801 

0.101  0.097  0.061  

样本量 N = 6548 

卡方值 1049.42 
−2Log  

likelihood 13197.0624 

Pseudo R2 0.0737 

注：***P < 0.01，**P < 0.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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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通过调整变量的检验方法来确认研究结论是否仍然成立，进一

步排除可能的偶然误差或干扰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具体调整如下：将 2021CGSS 问卷中另一关于互

联网使用情况的问题替换现有问题，即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前提下，用“空闲时间互联网使用情况”

替换“互联网使用”，生成一个新的相关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设定的参照组依旧是子女负

责。当实验组为政府负责时，受访者中空闲时间使用互联网的居民认同政府负责的概率是空闲时间不使

用互联网居民的 1.098 倍，且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当实验组为老人自己负责时，受访者中空闲时间使

用互联网的居民认同老人自己负责的概率是空闲时间不使用互联网居民的 1.3 倍，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

当实验组为三方共同负责时，受访者中空闲时间使用互联网的居民认同三方共同负责的概率是空闲时间

不使用互联网居民的 1.43 倍，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对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在闲暇的时候使

用互联网会显著影响居民对三方共同负责养老观念的认同，而在闲暇的时候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则更认

同子女负责养老的观念。前后的结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进一步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居民养老责任认

知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是稳健的。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of model b 
表 4. 模型 b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政府负责/ 
子女负责 

老人自己负责/ 
子女负责 

三方共同负责/ 
子女负责 

  B Exp(B) B Exp(B) B Exp(B) 

空闲从事互联网活动(否) 是 
0.093 1.098 0.262 (**) 1.3 0.357 (***) 1.43 

0.127  0.122  0.087  

样本量 N = 6548 

卡方值 1042.58 

−2Log likelihood 13203.90 

Pseudo R2 0.0732 

注：***P < 0.01，**P < 0.05，*P < 0.1。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 2021 年的 CGSS 数据，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

果表明，我国大多数居民认同由子女负责养老的观念。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老人和子女

三方共担养老责任的观念逐渐被接受。结果显示，近三成居民认同政府、老人和子女三方共同承担养老

责任的观念。有趣的是，调查结果还显示互联网的使用对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产生了显著影响。那些不使

用互联网的居民更倾向于支持传统的由子女负责养老的观念，而那些经常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更倾向于认

同政府、老人和子女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观念。这种趋势可以解释为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获取的便利使

得居民更加了解到政府在养老领域的重要角色，也了解到老人和子女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可行性。互联

网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养老知识和经验分享的渠道，也促进了不同观念的交流和碰撞。因此，使用互联

网的居民更容易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和信息，从而更倾向于支持政府、老人和子女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

观念。这一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养老观念的传播和倡导中，互联网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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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互联网平台推广多元化的养老观念，提供相关政策和信息，增强公众对养老责任共担的认知和认同。

同时，也需要关注那些不常使用互联网的居民，采取有效的宣传手段，提供易于获取的信息资源，以促

进他们对不同养老观念的接触和理解。除此之外，个人特征中的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

中的儿子数、女儿数以及社会特征中的社会参与都会对养老责任认知产生显著的影响。 

5.2. 讨论 

第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不同养老责任主体的作用来深入理解养老多元化。尽管多元化的养老责

任主体已经得到理论和现实的认可，但当前对多元化的认识仅停留在老年人、子女和政府等各主体承担

养老责任的层面，对不同主体应承担何种责任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此外，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社会养老

和家庭养老之间的关系。多元养老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包括责任主体

间履行职责的优先顺序和服务边界两个维度。这一关系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养老资源的分配方式与利

用效率，进而对我国养老制度的结构、功能与绩效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二，在实践上要进一步完善需求表达机制，从而更有效地匹配养老服务体系之间的供需。非传统

养老服务模式已经得到居民的广泛认可，这也表明了居民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加，但随之而来

的问题就是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无法在当前的社会养老服务模式中得到满足。为了确保老年人

对自身的养老服务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并且投身参与需求表达和决策过程，需要改善供需双方之间的

需求传导机制。这意味着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沟通渠道，以便老年人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同时供应方也能够准确地了解和响应这些需求。此外，在实践上要构建科学配置各主体资源的框架，从

而更精准地调控养老服务体系之中各主体的资源。为了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并发挥政府的主导

作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应体现其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

为此，政府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和组织协调，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第三，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我们需要立足孝道文化建设。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是孝顺父母、赡养老人，在当前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

养老方式，这个事实得到了“9073”养老格局的佐证。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的孝道文化，并为社

会孝道文化的建设奠定基础，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来宣传先进事迹，以促进尊老、敬老和爱老的社会氛

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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